
2017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益阳市赫山区医疗保险管理所
一、单位基本情况

我单位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是区人社局的副科级且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现在的赫山区医疗保险所是由赫山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和赫山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整合而成。部门职能职责是负责全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基金征缴、使用、管理工作，宣传医疗政策、主管全区医疗的日常工作。现有在职工作人员37人，退休人员10人。在职人员中：财政统发工资21人，财政非统发工资12人，差额1人，临时工2人，借调1人；退休人员中财政统发工资7人，财政非统发工资3人。合计有47人，下设6个股室。

2017年部门决算总收入、总支出都是46334.01万元，2016年总收入、总支出为40160.50万元。比上年增加6173.54万元，增长了15.37%。主要是城镇职工、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增加3995.33万元，增长了11.91%，是每人参保基数标准提高了。2017年部门决算总收入全部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总支出是46334.01万元。包括：教育支出为5583.31万元，占总支出比率为12.0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为40191.87万元，占总支出比率为86.74%。当年收支平衡没有结转结余。
二、2017年度工作情况

    2017年我区医疗保险工作在区委、区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在区直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医疗保险有关政策法规及文件精神，在确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基金效益，参保群众受益度不断提高，社会效益明显提高。

（一）参保筹资情况

2017年度城乡居民参保735769人，参保率99%，个人基金总额600元（个人自缴150元／人，各级财政配套450元／人），年度基金总额44146万元，其中：住院补偿统筹基金31270万元；门诊补偿统筹基金8829万元；大病商业保险基金2575万元；意外伤害保险基金1472万元。
2017年度职工医保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31485人，征缴医保基金15303.93万元；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参保15121人，征缴医保基金419.66万元。

（二）补助政策落实情况
1-12月，全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补偿 134472人次，住院率18%，住院补偿33572万元，实际住院补偿率50%，全年门诊补偿8388万元。1-11月，特困供养人员在区内指定医疗机构住院基本医疗全免，补助6565人次，住院医疗费用2721.88万元，城乡居民医保补偿2372.63万元，民政医疗救助补偿129.31万元。重大疾病的补助36人次，住院医疗费用111.75万元，城乡居民医保补偿67.63万元，民政医疗救助补偿18.07万元。

全年城乡居民大病商业保险受理案件1434起，补偿金额1335万元，占城乡居民大病商业保险基金比例52%；城乡居民意外伤害保险受理案件9562起，补偿金额1494万元，占城乡居民意外伤害保险基金比例100%。

全年贫困人口住院就医费用报销比例提高10%，补助  7394人次，享受优惠349万元；低保困难群众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补助284人次，享受优惠93万元。特殊药品门诊补助116人次，补偿182万元。
2017年1-12月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支付10154.89万元：其中社会统筹医疗基金支出4514.38万元；个人账户医疗基金支出5670.01万元；大病医疗基金支出319.88万元；二等乙级以上残军等特殊人员医疗基金支出833.24万元；大病统筹基金支出292.58万元；意外伤害统筹基金支出131.45万元。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病人住院8759人次，城镇职工门诊购药139158人次。
2017年1-12月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享受待遇532人次，生育保险基金支付628.12万元。
（三）监督管理情况
⑴坚持“协议服务，总额控制”的管理办法

⑵坚持“政策倾斜、医疗扶贫”的惠民理念

⑶坚持“加强督查，严惩违规”的监管手段

⑷坚持“优化服务，廉洁自律”的工作作风

（四）取得的成效：

⑴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宣传医疗保险政策，尤其是大病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精准扶贫等惠民政策，力争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⑵落实好惠民政策

按省、市、区文件要求落实好困难群众各项扶贫优惠政策，确保政策不走样；我区已在2017年实现省级、市级协议服务医疗机构即时结算，方便参保群众在省、市医疗机构住院及时报销。
⑶加强医疗机构监管

完善医疗机构服务协议，注重加强对各协议服务医疗机构落实、执行协议的监管，强化对协议服务医疗机构参保人员发生费用的实时监控，确保医保基金安全，有序地运行。

三、部门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部门决算支出是46334.01万元，其中：教育支出为5583.31万元，占总支出比率的12.05%；文化部门的医疗金52.8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06.01万元是基本支出，占总支出的1.0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为40191.87万元，占总支出比率的86.74%。其中：城镇职工、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费保险基金支出为37536.73万元，占总支出比率的81.01%。住房保障支出25.99万元。基本支出506.01万元。其中：行政运行支出是478.01万元，有28万元是健康扶贫医疗费用一站式结算系统开发费；本单位的行政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人员工资类开支，包括：1、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医疗保险等人员经费共计374.23万元；2、商品和服务支出等：是指为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公用开支，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及维护费支出等等日常公用经费共计77.79万元；住房保障支出即住房公积金为25.99万元。项目支出即各医疗基金支出为45828万元占总支出的98.91%。包括：教育支出为5583.31万元，占总支出比率的12.0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为40191.87万元，占总支出的86.74%。其中：城镇职工、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费保险基金支出为37536.73万元，占总支出的81.01%。2017年总支出为46334.01万元。比去年增加6173.54万元，增长了15.37%。主要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增加3995.33万元，是门诊、住院报销标准提高了，报销金额增加了。2017年“三公”经费的总金额是5.11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是0万元，是原三台公车因公车改革，一台报废（湘H06375），另二台进行调配处理（湘HL9108调到龙岭工业集中区管委会、湘H9569A调到赫山区驻安化帮扶工作队）；公务接待费是5.11万元，接待批次49，公务接待人数590人，2017年年初预算安排34万元，其中一般预算拨款安排为23.50万元，其他资金安排为10.50万元，比2016年预算安排减少12.21万元，，下降35.91%。 
2017年部门预算完成率100%，预决算报表已按上级文件精神的要求，及时、完整在赫山区公众信息网公开。按照2017年整体绩效目标、整体绩效产出、整体绩效效益指标园满完成各项指标。
    四、存在的问题

⑴医院违规现象仍然存在

一是门诊病人住院化。不应该收住院的门诊病人收住院治疗来增加医疗费用。二是检查用药主观化。不要检查的项目统统用上来，对诊断和治疗都没有意义的项目有的天天做，有的隔一天做一次来造满床日费用；不要用的抗生素、价格高的中药和西药一并用上，只要是住院病人，不管得的什么病，都不加区分一同对待。三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没有上的服务项目收了费用（如上氧、心电监护、雾化、理疗等）；四是精神病患者康复期可回家服药接受社区管理，但医院治收这种病人一住就是几个月，补偿费用一万多，而用药极少极少，有时不到十分之一。

⑵特困供养人员住院亟待规范

特困供养人员在区内指定医院住院基本医疗费用全免政策后，导致出现了个别特困供养人员长期不出院、危重病人住院无人护理等问题，特困供养人员基本医疗费用过高，给医保基金带来了压力，基本医疗费用以外的其他费用难以落实，给医院带来了经济负担，需要亲属、敬老院、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共同关注。

五、2018年工作安排

⑴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宣传医疗保险政策，尤其是大病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精准扶贫等惠民政策；同时要向群众讲清转诊转院申请等业务经办流程，使医保政策不断深入人心，实现应保尽保。 

⑵实现异地即时结算

根据省、市文件精神，我区已在2017年实现省级、市级协议服务医疗机构即时结算，争取2018年即时结算全面展开，方便参保群众在省、市医疗机构住院及时报销。

⑶落实好惠民政策

按政策落实好精准扶贫对象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商业保险补偿待遇；按政策落实好大病保险特殊药品支付待遇。
⑷加强医疗机构监管

严格医疗机构准入退出机制，完善医疗机构服务协议，注重加强对各协议服务医疗机构落实、执行协议的监管，强化对协议服务医疗机构参保人员发生费用的实时监控，特别是针对协议服务医疗机构不合理医疗行为的现场监管，对参保患者在外地医院发生的大额医疗费用认真核实，确保医保基金安全、有序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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